
天津市建设工程监理合同

JF-2012-062

天津市建设管理委员会

监制

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

第一部分 协议书

委托人 (全称):天津东丽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监理人 (全称):天津津齐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
,

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信的原则,双方就下述工程委托监理与相关服务事项
协商一致 ,

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 :

2.工程地点:天津市东丽区

3.工 程 规 模 :14000米

4.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:SsOO0万元

二、词语限定

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
。 .

三、组成本合同的文件

1.协议书、

2.中标通知书 (适用于招标工程)或委托书 (适用于非招标工程);

3.投标文件 (适用于招标工程)或监理与相关月艮务建议书
(适用于非招标工程);

4,专用条件 ;

5.通用条件 ;

6.附录,即 :

附录 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

附录 B,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、资料、设备
·
本合同签订后,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

。

岱

四、总监理工程师

总监理工程师姓名: 文刂桂芳 ,

身份 证 号码 : 23O3061gg0姒 ⒊ 陇 6,

注 册 号 :1200绲 77。

五、签约酬金

签约酬金 (大写)壹佰肆拾捌万元 (小写:￥ 14800O0 元)。

包括 :

1.监 理 酬 金 :￥ 1鲳 O000元 。

2.相关服务酬金:  0  。

其中:

`



(1)勘察阶段服务酬金 :

(2)设计阶段服务酬金 :

(3)保修阶段服务酬金 :

(4)其他相关服务酬金 :

六、期限

1.监理 (施工阶段)期限 :

自 2∞ 3年 OS月 O1日 始 ,至 ⒛ 23年 10~月 ⊥ 日 止 。

2.相关服务期限 :

(1)勘察阶段服务期限自 /年 / 月 /日 始,至  /年 / 月 /日止。

(2)设计阶段服务期限自 / 年 /月 / 日始,至 / 年 / 月 / 日止。

(3)保修阶段服务期限自⒛23年 11~月 O1日始,至 ⒛25年 10~月 31日 止。

(4)其他相关服务期限自 / 年 /月 / 日始,至 / 年 / 月 / 日止。

七、双方承诺

1,监理人向委托人承诺,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监理与相关服务。

2.委托人向监理人承诺,按照本合同约定派遣相应的人员,提供房屋、资料、设备 ,

并按本合同约定支付酬金。

八、合同订立

1.订 立 时 间 :⒛ 23年 Os~月 坐 ~日 。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双方各

度假旅游区

监理人 :

住所 :天 1-303

邮政编码 :

的代理人: (盖

开户银行:农行

贝长号 : 02010801040002387

电话 :∞⒉⒛ ss9116

卡 亭 姿曩 : 022-24889116

电子邮箱:/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

的代理人: (盖章 )

开户银行:中 国工商银

mAK耳手:  0302016509300082861

电话 : 022码9810169

伫 亭 孑氧 :  022-59810169

电子邮箱:/


